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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荣昌区2025年度老旧车淘汰

补助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荣昌区2025年度老旧车淘汰工作方案的通知》(荣昌府办发〔2025〕64号)，今年我区需完成淘汰国三及以下柴油和燃气货车478辆的市级年度考核任务，截至2025年11月30日，我区已完成343辆，剩余135辆淘汰任务未完成。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正在统筹推进该项工作，拟将荣昌区轻型货车淘汰纳入市级资金补贴范围。鉴于市、区两级补助政策及金额存在差异，且补贴申报时间不一致，为保障车主合法权益，避免车主因信息不对称而错失更高额补贴，经研究，决定对《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荣昌区2025年度老旧车淘汰工作方案的通知》（荣昌府办发〔2025〕64号）部分事项进行调整和补充，待市级补贴政策明确后，将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协助车主申报补助资金。现将调整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金补贴截止时间由原定的2025年11月30日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申领资格认定以申领资料报送至区车管所审核通过为准。

二、车主递交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第三联调整为递交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申领补贴资金联。

三、车辆登记住址为荣昌籍。
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延长的时间精准动员剩余目标车辆车主，全力完成年度淘汰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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